
黄山学院财务处文件
财字〔2022〕1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了规范我校财务收支行为，强化预算约束，加强对预

算的管理和监督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建立健全全面规范、

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，保障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黄山学院预算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

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二级单位预算支出的编制，应当贯彻勤俭节约的

原则，严格控制本部门、本单位的行政运行经费和办公场所

的新建、改扩建支出。

二、各二级单位的预算支出应当按照预算科目执行。严

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、项目间的预算资金的调剂。预算调整

原则上上半年不予安排，下半年每个月安排一次，确需调剂

使用的，按照以下规定执行。

三、预算一经审批，禁止调增“公务接待费”“因公出

国（境）费用”“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”等三公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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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禁止跨大类调剂预算资金，即工资福利支出（301）、

商品和服务支出（302）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（303）、其他资

本性支出（310）不得相互调剂使用。

五、禁止项目间调剂预算资金，即包干经费、实习实训

经费、就业经费及其他各职能部门的专项经费不得相互调剂

使用。

六、原则上不得调增办公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

劳务费、培训费、其他费用等行政运行经费，确保行政运行

经费维持较低水平。

七、1 万元以下的预算调整，需经二级单位负责人和相

应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批，1 万元至 3 万元的预算调整还需分

管校领导和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，3 万元至 6 万元的预算调

整需经校长审批，6 万元至 50 万元的预算调整需经校长办公

会研究确定，50 万元以上的预算调整需经校党委会研究确定。

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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